
第六节 套期会计

公允价值套期 公允价值套期是指对已确认资产或负债（手里有货、有债）、尚

未确认的确定承诺（签了死合同），或上述项目组成部分的公允

价值变动风险敞口进行的套期（上面两个的一部分）。

该公允价值变动源于特定风险，且将影响企业的损益或其他综

合收益。其中，影响其他综合收益的情形，仅限于企业对指定

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

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变动风险敞口进行的套期。

现金流量套期 现金流量套期是指对现金流量变动风险敞口进行的套期。

该现金流量变动源于与已确认资产或负债、极可能发生的预期

交易，或与上述项目组成部分有关的特定风险，且将影响企业

的损益。

境外经营净投资套期 境外经营净投资套期是指对境外经营净投资外汇风险敞口进行

的套期。

「已确认资产 / 负债」在两种套期里的区别

项目 公允价值套期 现金流量套期

套的是什么风险 资产 / 负债本身的公允价值

变动风险

资产 / 负债未来现金流量的

变动风险

例子 手里的存货，怕它价格下跌 浮动利率借款，怕未来利息上

涨

【提示】

企业对确定承诺的外汇风险进行套期的，可以将其作为现金流量套期或公允价值套期处理。

例如，某航空公司签订一项 3 个月后以固定外币金额购买飞机的合同（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为规避外汇风险，签订一项外汇远期合同，对该确定承诺的外汇风险引起的公允价值变动或

者现金流量变动风险敞口进行套期。

【解释】



1）把它当成 公允价值套期

理由：合同签了，外汇一变，这个合同的价值就跟着变。

保的是这份合同本身的价值→ 算公允价值套期。

2）把它当成 现金流量套期

理由：3 个月后要花一笔外汇，汇率一变，未来要花的本币就变。

保的是未来要花的钱→ 算现金流量套期。

总结：

确定承诺的外汇风险 → 既可以当现金流量套期，也可以当公允价值套期！（准则明确允许

二选一）

被套期项目

公允价值套期 现金流量套期

(1) 已确认的资产 (1) 已确认的资产

(2) 已确认的负债 (2) 已确认的负债

(3) 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3) 极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

(4) 上述项目的组成部分 (4) 上述项目的组成部分

【提示]

企业对确定承诺的外汇风险进行套期的, 可以将其作为现金流量套期或公允价值套期处理

经典例题

【多选题】下列各项中，能够作为公允价值套期的被套期项目的有（ ）。（2018 年）

A.已确认负债

B.已确认资产的组成部分

C.极有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



D.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答案：ABD

解析：公允价值套期，是指对已确认的资产或负债、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或上述项目组成

部分的公允价值变动风险敞口进行的套期。极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属于现金流量套期。

（三）套期会计方法

套期会计方法，是指企业将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在相同会计期间计入当

期损益（或其他综合收益）以反映风险管理活动影响的方法。

知识点：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

套期工具，是指企业为进行套期而指定的、其公允价值或现金流量变动预期可抵销被套期项

目的公允价值或现金流量变动的金融工具。

（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衍生工具（如期货、期权、互换），但

签出期权除外。企业只有在对购入期权（包括嵌入在混合合同中的购入期权）

进行套期时，签出期权才可以作为套期工具。嵌入在混合合同中但未分拆的衍

生工具不能作为单独的套期工具

（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非衍生金融资产或非衍生金融负债

（如债券、贷款、交易性金融资产 / 负债），但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且其自身信用风险变动引起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金融负债除外。

（3） 对于外汇风险套期，企业可以将非衍生金融资产（选择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除外）或非衍生金融负债的外汇

风险成分指定为套期工具。

哪些金融工具，有资格当套期的 “对冲工具”

1.绝大多数公允价值计量、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衍生工具（期货、互换、买期权）可以用；

卖期权一般不行，除非对冲买期权。

2.公允价值计量、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非衍生工具（交易性金融资产 / 负债）也可以用，



除了特殊的信用风险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负债。

3.套外汇风险时，非衍生金融资产/ 负债也能当工具，除了指定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

性权益工具。

一般不能当套期工具的：

1.要么风险不对称，没法有效对冲【签出期权】；

2.要么没法单独计量公允价值 / 现金流【未分拆内嵌衍生品】；

3.要么变动不进当期损益，起不到抵消效果【指定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

资】。

被套期项目，是指使企业面临公允价值或现金流量变动风险，且被指定为被套期对象的、能

够可靠计量的项目。

知识点：套期关系评估

（一）运用套期会计的条件

公允价值套期、现金流量套期或境外经营净投资套期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运用套期会

计方法进行处理：

工具和项目都得合规 套期关系仅由符合条件的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组成。

事前写好书面文件，正式指定 在套期开始时，企业正式指定了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

并准备了关于套期关系和企业从事套期的风险管理策略和

风险管理目标的书面文件。

真能对冲风险，持续有效 套期关系符合套期有效性要求。

套期有效性，是指套期工具的公允价值或现金流量变动能够抵销被套期风险引起的被套期项

目公允价值或现金流量变动的程度。套期工具的公允价值或现金流量变动大于或小于被套期

项目的公允价值或现金流量变动的部分为套期无效部分。

（二）套期关系再平衡

套期关系再平衡，是指对已经存在的套期关系中被套期项目或套期工具的数量进行调整，以



使套期比率重新符合套期有效性要求。

（三）套期关系的终止

企业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运用套期会计：

①因风险管理目标发生变化，导致套期关系不再满足风险管理目标。

②套期工具已到期、被出售、合同终止或已行使。

③被套期项目与套期工具之间不再存在经济关系，或者被套期项目和套期工具经济关系产生

的价值变动中，信用风险的影响开始占主导地位。

④套期关系不再满足运用套期会计方法的其他条件。在适用套期关系再平衡的情况下，企业

应当首先考虑套期关系再平衡，然后评估套期关系是否满足运用套期会计方法的条件。


